
呈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26年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企业军转干部工作经费、节日慰问费、自主择业军转干医保费、住房补贴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企业军转干部工作经费、节日慰问费、自主择业军转干医保费、住房补贴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1.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与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昆政办（2010）222号）

2.关于进一步做好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有关工作的意见（云人（2008）28号）

3.《关于下达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2024年度医疗保险缴费参考标准的通知》（昆退役通〔2024〕5号）

4.《退役军人保障法》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MB1643526W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惠景园D7栋15楼
联系电话：0871-67473135

法人代表：王顺能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核定行政编制8人，事业编制9人。内设办公室、综合业务科，下设昆明市呈贡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昆明市呈贡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项目实施内容

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企业军转干部工作经费、节日慰问费、自主择业军转干医保费、住房补贴专项资金、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三保经费提供服务
资金安排情况

1.发放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区级财政承担资金（春节、八一节、中秋节）节日慰问金：127800元元；企业军转干部区级财政承担资金节日（春节、八一节）慰问金：40200元，

2.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区级财政承担自主择业军转干部（59人）部分医疗保险费，共计940000元，

3.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日常管理服务、教育培训、慰问座谈、体检等工作经费126000元。以上合计1234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年初制定的2026年年度工作计划工作任务及资金到位情况，有序开展相关明细项目。
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是保障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企业军转干部工作经费、节日慰问费、自主择业军转干医保费、住房补贴专项资金、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三保经费等发放工作，落实监督帮扶政策，切实关爱生活困难退役军人，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有效解决困难军转干部的工作生活问题，体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重视和关心，确保社会稳定。

八、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6年-2028年)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做好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及企业军转干部的相关工作，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及企业军转干部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提高军转干部就业能力，促进就业。具体落实在完成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及企业军转干部区级财政承担资金的3节日慰问金的发放；上缴区级财政承担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医疗保险费；为完成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健康体检和日常管理服务、教育培训、慰问座谈等工作经费。

	
	预算年度(2026年)目标
	1.发放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区级财政承担资金（春节、八一节、中秋节）节日慰问金：127800元元；企业军转干部区级财政承担资金节日（春节、八一节）慰问金：40200元，
2.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区级财政承担自主择业军转干部（59人）部分医疗保险费，共计940000元，
3.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日常管理服务、教育培训、慰问座谈、体检等工作经费126000元。
以上合计1234000元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发放军转干部节日慰问费
	=
	67
	人
	定量指标
	未达到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中秋、春节慰问
	严格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与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昆政办字﹝2010﹞222号）文件，《退役军人保障法》

	
	
	发放自主择业节日慰问费人数
	=
	126人
	人
	定量指标
	未达到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中秋、春节慰问
	严格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与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昆政办字﹝2010﹞222号）文件，《退役军人保障法》

	
	
	军转干部医保费缴费人数
	=
	59人
	次
	定量指标
	未达到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医保费59人
	严格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与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昆政办字﹝2010﹞222号）文件，《退役军人保障法》

	
	
	参加体检人数
	=
	126人
	次
	定量指标
	未达到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按相关政策执行
	严格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与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昆政办字﹝2010﹞222号）文件，《退役军人保障法》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经费使用合规率
	=
	100%
	%
	定量指标
	未达到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反映救助按标准执行的情况。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与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昆政办（2010）222号）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慰问及时率
	=
	100
	%
	定量指标
	未达到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及时体检
	严格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与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昆政办字﹝2010﹞222号）文件，《退役军人保障法》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解决困难军转干部的工作生活问题
	=
	有效解决
	%
	定性指标
	未达到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有效解决困难军转干部的工作生活问题，体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重视和关心，确保社会稳定
	《关于转发云南省人事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中办发〔2003〕29号）文件有关政策的电话答复>的通知》（昆人通〔2005〕94号）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受益对象满意度
	>=
	'95%
	%
	定性指标
	未达到一个百分点扣一分
	受益对象满意度大于95%
	问卷调查


